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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2023）浙0108民初2036号

陈味：本院受理原告林尧诉被告陈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0108民初20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味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林尧借款本金
487988.2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487988.20元为基
数，按年利率15.4％的标准，自2021年11月30日起计算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陈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林尧律师费35000元。三、原告林尧对
登记在被告陈味名下的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景江城市花
园2幢3单元517室的房产（不动产权证书号：杭上国用

（2010）第006921号／杭房权证上移字第10845959号）
以该房产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第一、第二项
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被告陈味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林尧公告费650元。五、驳回
原告林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0134元，由原告林尧负担150元，由被
告陈味负担9984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2643号
王海炎：本院对原告苏妙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108民初
26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海炎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苏妙兴借款100000元；二、
被告王海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苏妙兴
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2300元，由被告王海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2656号
于伟（公民身份号码：3416211984****2310）：本

院受理原告危立欢与被告于伟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206民初26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于伟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支
付原告危立欢劳务费7800元。如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
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
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700元，由被告于伟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4392号
南日：原告徐亚莉诉被告南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
4392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告知书、上诉案件
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4653号
曾令军：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余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讼费结算通
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法律裁判后果告知书、

（2023）浙0282民初46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归还原告张余杭款项19200元。本
案案件受理费280元，由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交纳本院。案件保全费363元，因原告已预交法院，
本院不再退还，由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直接支
付给原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周巷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031号
鼎城区金湘五金交电商行：本院受理原告西门子股

份公司（SIEMENSAKTIENGESELLSCHAFT）与惠
州西门子民用电器有限公司、许珠霞、王冬梅、温州庄泰电
器有限公司、朱玉兴、鼎城区金湘五金交电商行等侵害商
标权、侵害企业名称（商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304民初703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4729号
浙江华荣城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新孚美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李超及第三人
浙江华荣城科技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0月17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4771号
郑池（公民身份号码330324197804036013）：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学保与被告郑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
货款85240元及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1.5别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30日内。并定于2023年11月2日上午9时在本院
许村人民法庭第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7942号
王忠武（公民身份号码330324198003221213）：

本院对原告何纪申诉被告海宁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人王忠武、叶显珍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81民初794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何纪申的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6141元，由原告何纪申负担。公告费760元，由
原告何纪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23破18号
本院根据郎超杰等13人的申请于2023年8月17

日裁定受理了浙江金道门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23年8月21日指定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为浙
江金道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金道门业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0月13日前，向浙江金道门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武义县东
升东路 268 号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21200；联系电话：林律师13758908121，申报债权时
间为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00
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债权人应
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如未能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浙江金道门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金道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浙江金道门业有限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3年9月22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
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本院定于2023
年10月25日（星期三）上午9时整在武义县人民法院
第十一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会议以庭审直播和书面相结合
形式召开。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341号
张琦：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利平与你之间的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726民初2341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
限被告张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
周利平货款12171.8元及利息损失（以12171.8元为
基数，从2023年7月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
际履行日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未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破25号
本院根据徐康奇的申请，于2023年7月29日裁

定受理浦江宝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辉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8月16日指定浦江弘
哲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浦江宝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理
人。宝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
应在2023年8月31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
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
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
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
任。宝辉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9月22日前向宝辉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浦江县亚太大道518号
亚太广场A座四楼；浦江弘哲会计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22200；联系人：傅燕青；联系电话：0579—84150592、
15257925108、13967957585）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的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宝辉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宝辉公司管理人清偿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9月27日15时在浦江县人
民法院仙华法庭第一审判庭召开宝辉公司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还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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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西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机构代码：0045103070
杭西综执〔2022〕罚决字第07-0407号

当事人：赵伟平；性别：男；民族：汉族；港澳返乡证证
号：H438096（9）;联系电话：13805723733；（现）住址：中国香
港。

2022 年 7 月 27 日，我局文新中队队员现场检查发现，
当事人在杭州市西湖区云桂花园 A3 别墅有未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行为。2022 年7月27 日，执法队
员依法向当事人发出《接受调查处理通知书》（西综执接调
字[2022]第 0030454 号）要求当事人接受调查。2022 年 7 月
28日，本案经批准立案。

现查明，当事人赵伟平在云桂花园 A3 幢别墅东侧扩
建了“7”字形两层建筑，其中北侧部分长约5.6米。宽约4.2
米，南侧部分长约8.2米，宽约2.8米，合计占地面积约46.48
平方米，两层面积合计约 92.96 平方米，其中一楼为通透式
车库，二楼为住宅；当事人在别墅南侧向南扩建长约 3.7
米，宽约 1.1 米，面积约 4.07 平方米单层建筑。当事人扩建
的上述建筑面积合计约为 97.03 平方米，砖混结构，均已建
成。经调查证实，云桂花园 A3 幢产权为当事人赵伟平单
独所有，该房屋产权于2001年4月11日自开发商处转移至
赵伟平名下后未进行过交易变更，上述建设未办理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
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属于无法采取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
响的行为。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投诉交办单1份，明确案件来源。
2、2022 年 7 月 27 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制作《现场笔录》

1 份，证明本案案发地点及当事人违法建设的事实及现场
状况；

3、2022 年 7 月 27 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制作现场勘验图
1份，证明本案案发地点、涉案建(构)筑物的具体位置、面积
等情况；

4、2022 年 11 月 2 日，本机关执法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
3张，证明本案案发地点及涉案建（构）筑物等现场状况；

5、2022 年 11 月 2 日，本机关执法人员通过见证勘查现
场制作《现场笔录》1 份，证明本案案发地点及当事人违法
建设的事实及现场状况；

6、2022 年 11 月 2 日，本机关执法人员通过见证勘查现
场制作现场勘验图 1 份，证明本案案发地点、涉案建(构)筑
物的具体位置、面积等情况；

7、房产信息 1 份，证明该户产权信息情况及合法建筑
物情况。

8、规划竣工图1份，证明合法建筑情况。
9、违建示意图（比对竣工图）1份，证明违建所处位置、

面积等情况。
10、云桂花园竣工后第一份航拍图（2002 年），证明

2002年5月本案占地违建已建成。
11、2022 年 11 月 3 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对见证人进行

询问调查时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1 份，证明本案违法建
设时间、地点、建设情况等事实。

12、2022 年 11 月 4 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对见证人进行
询问调查时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1 份，证明本案违法建
设时间、地点、建设情况等事实。

13、两名见证人身份证明各 1 份，证明见证人身份信
息。

14、见证人工作证明1份，证明见证人工作信息。
15、规自局工作联系函及附件1份，证明本案违建未取

得规划审批。
16、当事人港澳居民来往通行证信息1份，明确了当事

人身份信息。
17、当事人临时住宿登记详细信息，证明当事人身份

信息及当事人留宿大陆地址为西湖区云桂花园A3幢。
根据以上事实，本机关于 2023-06-01 在浙江法制报

11版上通过公告送达的形式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杭西综执罚先告字〔2022〕第07-0407号），告知
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具体内容
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并于 2023 年 7 月 1 日公告期满生
效。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要求，
视为自动放弃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
建设的行为侵害了城市规划管理的法律制度，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在城市、镇规

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
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
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
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
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
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决定对
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责令当事人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日内自
行拆除违法建（构）筑物（合计面积约 97.03 平方米的扩建
建筑）。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
向西湖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六个月内向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履行本处罚决定，又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
政诉讼的，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或依照有关规定强制
执行。

杭州市西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3年8月24日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的协议（协议编号：CEBAMC-NB-A-2023-030、CEBAMC-NB-A-2023-25），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
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金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联系电话：18857860951 宁波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73352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4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借款人

宁波鸿运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润彩龙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新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信升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天邦实达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劲达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威尔金属有限公司

宁波洛兹制衣实业有限公司
象山南方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圣迪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华拓钢结构有限公司
宁波帝米电气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
（人民币元）

110000000.00

30000000.00

32,000,000.00
48,561,567.51
8,972,789.00
14,989,981.73

14,866,200.00

19,213,947.09
8,885,959.26
6,793,228.56
3,000,000.00
19,224,085.18
316507758.33

欠息
（人民币元）

18673831.34

5092863.09

16,468,028.68
31,975,891.02
5,567,988.79
8,498,167.54

8,035,942.19

33,630,650.26
1,049,848.73
2,690,671.12
2,405,259.68
2,191,331.34
136280473.78

基准日

2020年04月15日

2020年04月15日

2020年8月31日
2020年8月31日
2020年8月31日
2020年8月31日

2020年8月31日

2020年8月31日
2020年8月31日
2020年8月31日
2020年8月31日
2020年8月31日

担保人

宁波鸿运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鸿运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鸿运纸业有限公司、宁波新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胡建峰、沈清波
宁波新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胡建峰、沈清波
宁波达源实业有限公司、张雅君、郭建鸿
宁波达源实业有限公司、余姚市五元电动工具厂、郭建鸿、张雅君
浙江老板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威尔炊具制品有限公司、宁波航信码头有
限公司、胡赛花、胡志明、胡富棠
洛兹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洛兹股份有限公司
象山名佳针纺织有限公司、宁波陆洋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陆永备、胡小平
慈溪市泰祥毛绒制品有限公司、成达军、丁雪冲
宁波三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宁波发莱欧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阮东升、陈雪芬
宁波贝尔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法电阳光能源有限公司、华新益、徐红霞

抵押物

宁波鸿运纸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海曙区云林中路168号的房地产，有证建筑面积为24709.84平米，国有出让建设用
地使用权74909.8平米。
宁波鸿运纸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海曙区云林中路168号的房地产，有证建筑面积为24709.84平米，国有出让建设用
地使用权74909.8平米。
宁波鸿运纸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鹅颈村的工业用地，土地面积为43521平方米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衡明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通知联合公告
浙江蓉娇纺织品有限公司、马祥寅、石金芝、金助民、季巧琴、金剑飞、浙江梦

柔锦纶有限公司、义乌市梦柔针织袜业有限公司、义乌市郁安纺织有限公司：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衡明实业

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受让方杭
州衡明实业有限公司已向你们邮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通知书》，但因各种
原因无法送达，为此，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各位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
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
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衡明实业
有限公司。公告清单所列全部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即日起向杭州衡明实业有
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者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
算责任）。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衡明实业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2023年8月24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蓉娇纺织品有限公司

本金（截止至2023年4月30日）
37,469,830.25

利息（截止至2023年4月30日）
39,705,251.33

担保人及抵押物
马祥寅、石金芝、金助民、季巧琴、金剑飞、浙江梦柔锦纶有限公司、义乌市梦柔针织袜业有限公司、义乌市郁安纺织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复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宁波市海曙
区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裁定受理浙江奥科瑞丰节
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奥科瑞丰公司”）清
算申请一案，并于2023年7月24日指定北京大成（宁波）律
师事务所为浙江奥科瑞丰公司清算组，师立俊担任清算组
负责人。浙江奥科瑞丰公司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向浙江奥科瑞丰公司清算组（通讯地址：浙
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和济街 180 号国际金融中心 E 座 18 层；
邮政编码：315040；联系人：何律师，联系电话：0574—
87190694）申报债权。浙江奥科瑞丰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奥科瑞丰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特此公告。

浙江奥科瑞丰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3年8月24日

公告


